
信息披露

2021/7/6

星期二

B062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355� � � � � � � �证券简称：兴民智通 公告编号：2021-071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1年7月5日（星期一）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7月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7月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1年7月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山东省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公司办公楼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胡克勤主持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125,257,3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842%。

1、现场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124,443,6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531%。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813,7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1%。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4人，代表股份1,409,3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27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通过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

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补选赵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5,257,3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09,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赵丰先生当选公司董事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257,3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66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5%；反对595,62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66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5%；反对595,62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66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5%；反对595,62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66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5%；反对595,62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257,3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257,3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

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5日

证券代码：002355� � � � � � �证券简称：兴民智通 公告编号：2021-072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 ）的会议通知于2021年7月5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7月5日下午在公司办公楼七

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参加现场会议2人，参加通讯表决5人，本

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由副董事长胡克

勤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赵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战略发展委员会设主任委员由董事长

担任，赵丰先生自当选公司董事长之日起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5日

附件：

简历

赵丰：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2年8月出生，汉族。 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保荐代表

人。 曾任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东方网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在收购完成后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证券代码：002997� � � � � � �证券简称：瑞鹄模具 公告编号：2021-046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0年9月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1,000万元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有保本承诺、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协定存款、结构性

存款、大额存单、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等品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在《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

一、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2日购买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公

司已于2021年7月5日赎回上述理财产品，收回本金3,50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101,260.28元。 上述理

财本金及收益均已全部到账。

二、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起止日

认购金额（万

元）

年化收益率

实际损益

（万元）

1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3420210414001期

单位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2021-04-14至

2021-07-13

6,000 1.54%-3.15% 未到期

2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04242期

结构性存款

2021-05-13至

2021-08-12

6,500 1.48%-3.65% 未到期

3 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21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

性存款统发第七期产品

结构性存款

2021-06-15至

2021-07-15

1,000 0.80%-3.15% 未到期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金额为13,500万元。

三、 备查文件

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5日

证券代码：002594� � � � � � � � �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1-086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6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2021年6月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量 销量

项目类别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新能源汽车 42,551 13,863 157,193 60,676 159.07% 41,366 14,165 154,579 60,677 154.76%

-乘用车 41,301 12,762 152,825 57,448 166.02% 40,116 13,064 150,211 57,449 161.47%

-纯电动 20,712 9,679 95,463 46,241 106.45% 20,016 9,907 93,440 46,261 101.98%

-插电式混合动力 20,589 3,083 57,362 11,207 411.84% 20,100 3,157 56,771 11,188 407.43%

-商用车 1,250 1,101 4,368 3,228 35.32% 1,250 1,101 4,368 3,228 35.32%

-客车 697 1,010 2,618 2,881 -9.13% 697 1,010 2,618 2,881 -9.13%

-其他 553 91 1,750 347 404.32% 553 91 1,750 347 404.32%

燃油汽车 8,601 19,525 96,672 97,875 -1.23% 9,649 19,560 92,110 97,951 -5.96%

-轿车 2,025 2,541 26,954 15,845 70.11% 2,019 2,567 24,565 15,955 53.96%

-SUV 6,256 15,977 61,992 75,112 -17.47% 6,930 15,978 60,832 75,074 -18.97%

-MPV 320 1,007 7,726 6,918 11.68% 700 1,015 6,713 6,922 -3.02%

合计 51,152 33,388 253,865 158,551 60.12% 51,015 33,725 246,689 158,628 55.51%

注：本公司2021年6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为2.777GWh，本年累计装机总

量约为12.707GWh。

务请注意，上述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 本公

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5日

证券代码：000906� � � � � � � �证券简称：浙商中拓 公告编号：2021-58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 2021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35,800.00万元 盈利：19,483.0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3.7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52元/股 盈利：0.26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在波动中延续复苏势头，在此背景下，公司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围绕打造“成为

世界一流的产业链组织者和供应链管理者” 的愿景目标和“十四五” 战略规划，加速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重点经济区域布局，深入推进组织机构改革，持续引进优秀业务团队，夯实天网、地网等基础配套

设施，不断提升供应链集成服务能力，创新产业链商业模式，完善风险管控体系，强化订单管理、库存管

理和价格管理，加速资产周转，经营质量和经营效益持续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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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8,134.15万元–10,032.12万元 盈利：5,422.7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0%-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7,486.73万元–9,293.87万元 盈利：5,163.2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5%-8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74元/股–0.92元/股 盈利：0.66元/股

注：本报告期每股收益以总股本10960万股计算，上年同期每股收益以总股本8220万股计算。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与上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

1、公司电动工具、清洁机器人等电控产品业务快速发展；

2、公司加强了新产品、新客户的开发和拓展；

3、公司增加了生产线,提高了生产自动化水平，生产效能和客户交付能力提高。

四、风险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7月6日

股票代码：000921� � � � � � � � � � � � �股票简称：海信家电 公告编号：2021-046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股公告-认购理财产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21年7月5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

（www.hkexnews.hk）刊登了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6.1条关于境内外同步披露

的要求，特将公告内容披露如下，供参阅。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5日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的内容概不负责， 对其准确性或

完整性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对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而产生或因依赖该等内容

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HISENSE� HOME� APPLIANCES� GROUP� CO.,� LTD.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须予披露交易认购理财产品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以及2020年股东周年大会已分别于2021年3月30日以及2021年6月25日审议批准了《关于本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原则，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委托商

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理财。

兹提述该等兴业银行理财协议，关于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作为认购方）据此向兴业银行及其附属公司（作为发行人）认购理财产品，进一步详情已于本公

告内标题为“该等兴业银行理财协议列表”一节中列示。

董事会欣然宣布，于2021年7月5日，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冰箱营销公司（作为认购方）订立2021第4份兴业银行理财协议，以认购2021第4项兴业银行

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人民币300,000,000元（相当于约360,157,028港元注1）。

本集团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支付该等兴业银行理财协议下的认购金额。

2021第4份兴业银行理财协议本身并不构成本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第14.06条须予披露的交易。 然而，根据上市规则第14.22条，当该等兴业银行理财协议下的

相关认购金额合并计算时，该等兴业银行理财协议下的交易的相关适用百分比率（定义见上市规则）超过5%�但低于25%。 因此，该等兴业银行理财协议下的交

易按合并计算基准构成本公司的须予披露交易，并须遵守上市规则下的申报及公告规定。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以及2020年股东周年大会已分别于2021年3月30日以及

2021年6月25日审议批准了《关于本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在控制投

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原则，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

币100亿元委托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短期

低风险投资理财。

兹提述该等兴业银行理财协议，关于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作为认购方）据此向兴业银行及其附属

公司（作为发行人）认购理财产品，进一步详情已于本公告内标题为“该等兴业银行理财协议列表” 一

节中列示。

董事会欣然宣布，于2021年7月5日，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冰箱营销公司（作为认购方）订立

2021第4份兴业银行理财协议，以认购2021第4项兴业银行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人民币300,000,000

元（相当于约360,157,028港元注1）。

本集团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支付该等兴业银行理财协议下的认购金额。 本次认购的兴业银行理财协

议的主要条款概述如下：

2021第4份兴业银行理财协议

(1)�认购日期： 2021年7月5日

(2)�产品名称： 添利快线净值型理财产品

(3)�参与方：

(i)�兴业银行作为发行人

(ii)�冰箱营销公司作为认购方

据董事经作出一切合理查德德询后所深知、尽悉及确信，兴业银行及其最终实益拥有人均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连人士的第

三方。

(4)�产品类型： 固定收益类非保本浮动收益开放式净值型

(5)�产品风险评级： 基本无风险

(6)�认购本金金额： 人民币300,000,000元（相当于约360,157,028港元注1）

(7)�认购货币： 人民币

(8)�投资期：

本产品的每个工作日都是申购和赎回开放日（银行公告暂停开放的日期除外），因此本产品的投资期以认购方的赎回时间为

准。

(9)�预期年化收益率： 本产品的业绩表现将随市场波动，具有不确定性。 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7天通知存款利率。

(10)�产品投资范围：

本产品主要投资范围包括：

(i)�银行存款、债券逆回购、货币基金等货币市场工具及其它银行间和交易所资金融通工具。

(ii)�同业存单、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公司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

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等银行间、交易所市场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其它固定收益类短期投资工具。

(iii)�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

(11)�到期本金收益兑付： 每个工作日（银行公告暂停开放的日期除外）8:00-15:15可提交赎回申请，本金及收益（若有）当天划转至认购方账户。

(12)�提前终止权：

认购者对本次认购的兴业银行理财产品无提前终止权。 如果出现影响本次兴业银行理财产品的不利情况， 兴业银行有权提

前终止本次认购的兴业银行理财产品。

认购之理由及益处

本公司认购银行理财产品的审批程序符合本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认购该等兴业

银行理财产品的款项来自本集团的自有闲置资金， 将该等闲置资金用于委托理财有利于提升本集团自

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而且不会对本集团的日常运作及主要业务发展以及本公司的中小投资者的权

益有不良影响。

董事会认为认购该等兴业银行理财产品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属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股东

之整体利益。

上市规则项下之涵义

2021第4份兴业银行理财协议本身并不构成本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第14.06条须予披露的交易。然而，

根据上市规则第14.22条，当该等兴业银行理财协议下的相关认购金额合并计算时，该等兴业银行理财

协议下的交易的相关适用百分比率（定义见上市规则）超过5%�但低于25%。因此，该等兴业银行理财协

议下的交易按合并计算基准构成本公司的须予披露交易，并须遵守上市规则下的申报及公告规定。

有关本公司、冰箱营销公司及兴业银行的资料

本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主要从事冰箱、家用空调、中央空调、冷柜、洗衣机、厨房电器等电器产品的研

发、制造和营销业务。

冰箱营销公司

冰箱营销公司是本公司在中国成立的非全资附属公司。 它主要从事电冰箱、冷柜、洗衣机、生活电器

等家用电器产品的销售及其售后服务、技术服务。

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之持牌银行，于上海交易所上市（股份代号：

601166）。 兴业银行现已发展成为涵盖信托、租赁、基金、理财、期货、资产管理、研究咨询、数字金融等在

内的现代综合金融服务集团。 兴银理财是由兴业银行全资控股的银行理财子公司。

该等兴业银行理财协议列表

协议名称 协议日期/公告日期 认购方 认购的理财产品

2021第1份兴银理财协议注3

2021年5月13日（协议）/

2021年6月16日（公告）

本公司 2021第1项兴银理财产品

2021第2份兴银理财协议注3

2021年5月27日（协议）/

2021年6月16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1第2项兴银理财产品

2021第3份兴银理财协议注3

2021年6月16日（协议）/

2021年6月16日（公告）

本公司 2021第3项兴银理财产品

该等兴业银行理财产品（不包括2021第4项兴业银行理财产品）总认购金额为人民币905,000,000

元（相当于约1,093,655,232港元注2）。

释义

于本公告内，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语定义如下：

「2021第4份兴业银行理财协议」 指 本公司与兴业银行于2021年7月5日就认购2021第4项兴业银行产品订立的理财协议；

「2021第4项兴业银行理财产品」 指 根据2021第4份兴业银行理财协议认购的理财产品，产品之主要条款概述在本公告内；

「董事会」

「兴银理财」

「本公司」

「关连人士」

「董事」

「本集团」

「港元」

「香港聯交所」

「兴业银行」

「该等兴业银行理财协议」

「该等兴业银行理财产品」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本公司董事会；

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控股的银行理财子公司；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主板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涵义；

本公司董事；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港元，香港法定货币；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的银行；

于本公告内标题为“该等兴业银行理财协议列表”一节中列示的兴业银行理财协议，及2021第4份

兴业银行理财协议；

根据该等兴业银行理财协议所认购的理财产品；

「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聯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中国」

「冰箱营销公司」

指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公司附属公司广东海信冰箱营销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指 人民币，中国法定货币；

「股东」 指 本公司股东；

「工作日」 指 中国法定工作日；及

「%」 指 百分比。

注：

1.�此金额已按0.83297人民币元兑1港元的汇率由人民币元兑换为港元，仅供说明用途。概不表示任

何港元或人民币金额可能已于或可于相关日期按上述汇率或任何其他汇率兑换，甚至可予兑换。

2.�此金额为按本公司日期为2021年6月16日之公告内被使用的汇率由人民币兑换成的港元金额之

总和。 该兑换仅作说明用途，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币金额可能已于或可于相关日期按上述汇率或任

何其他汇率兑换，甚至可予兑换。

3.�该等理财产品是由兴银理财发行。

承董事会命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段跃斌

中国广东省佛山市，2021年7月5日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执行董事为段跃斌先生、贾少谦先生、林澜先生、代慧忠先生、费立成先生

及夏章抓先生；而本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为马金泉先生、钟耕深先生及张世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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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股公告-认购理财产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21年7月5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

（www.hkexnews.hk）刊登了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6.1条关于境内外同步披露

的要求，特将公告内容披露如下，供参阅。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5日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的内容概不负责， 对其准确性或

完整性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对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而产生或因依赖该等内容

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HISENSE� HOME� APPLIANCES� GROUP� CO.,� LTD.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须予披露交易认购理财产品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以及2020年股东周年大会已分别于2021年3月30日以及2021年6月25日审议批准了《关于本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原则，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委托商

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理财。

兹提述该等中信银行理财协议，关于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作为认购方）据此向中信银行（作为发行人）认购理财产品，进一步详情已于本公告内标题为

“该等中信银行理财协议列表”一节中列示。

董事会欣然宣布，于2021年7月5日，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冰箱营销公司（作为认购方）订立2021中信银行第7份理财协议，以认购2021中信银行第7项

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人民币400,000,000元（相当于约480,209,371港元注1）。

本集团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支付该等中信银行理财协议下的认购金额。

2021中信银行第7份理财协议本身并不构成本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第14.06条须予披露的交易。 然而，根据上市规则第14.22条，当该等中信银行理财协议下的

相关认购金额合并计算时，该等中信银行理财协议下的交易的相关适用百分比率（定义见上市规则）超过5%�但低于25%。 因此，该等中信银行理财协议下的交

易按合并计算基准构成本公司的须予披露交易，并须遵守上市规则下的申报及公告规定。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以及2020年股东周年大会已分别于2021年3月30日以及

2021年6月25日审议批准了《关于本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在控制投

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原则，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

币100亿元委托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短期

低风险投资理财。

兹提述该等中信银行理财协议，关于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作为认购方）据此向中信银行（作为发

行人）认购理财产品，进一步详情已于本公告内标题为“该等中信银行理财协议列表”一节中列示。

董事会欣然宣布，于2021年7月5日，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冰箱营销公司（作为认购方）订立

2021中信银行第7份理财协议，以认购2021中信银行第7项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人民币400,000,000

元（相当于约480,209,371港元注1）。

本集团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支付该等中信银行理财协议下的认购金额。 本次认购的中信银行理财协

议的主要条款概述如下：

2021中信银行第7份理财协议

(1)�认购日期： 2021年7月5日

(2)�产品名称： 中信理财之共赢稳健天天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3)�参与方：

(i)�中信银行作为发行人

(ii)�冰箱营销公司作为认购方

据董事经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所深知、 尽悉及确信， 中信银行及其最终实益拥有人均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连人士的第三

方。

(4)�产品类型：

公募、开放式、固定收益类

(5)�产品风险评级： 稳健型

(6)�认购本金金额： 人民币400,000,000元（相当于约480,209,371港元注1）

(7)�认购货币： 人民币

(8)�投资期：

本产品的每个工作日都是申购和赎回开放日（银行公告暂停开放的日期除外），因此本产品的投资期以认购方的赎回时间为

准。

(9)�预期年化收益率： 本产品的业绩表现将随市场波动，具有不确定性。 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7天通知存款利率。

(10)�产品投资范围：

本产品主要投资范围包括：

(i)�货币市场类：现金、存款、货币市场基金、质押式回购和其他货币市场类资产；

(ii)�固定收益类：债券、资产支持证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和其他固定收益类资产；

(iii)�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

(11)�到期本金收益兑付：

如投资者在开放日全部赎回时，赎回资金当日到账，已计提但未分配的分红在提出赎回申请后2个工作日内到账；如投资者在

开放日部分赎回时，赎回资金当日到账，已计提但未分配的分红将在分红结转日进行结转，并在分红到账日进行支付。

(12)�提前终止权：

认购者对本次认购的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无提前终止权。 如果出现影响本次中信银行理财产品的不利情况， 中信银行有权提

前终止本次认购的中信银行理财产品。

认购之理由及益处

本公司认购银行理财产品的审批程序符合本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认购该等中信

银行理财产品的款项来自本集团的自有闲置资金， 将该等闲置资金用于委托理财有利于提升本集团自

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而且不会对本集团的日常运作及主要业务发展以及本公司的中小投资者的权

益有不良影响。

董事会认为认购该等中信银行理财产品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属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股东

之整体利益。

上市规则项下之涵义

2021中信银行第7份理财协议本身并不构成本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第14.06条须予披露的交易。 然而，

根据上市规则第14.22条，当该等中信银行理财协议下的相关认购金额合并计算时，该等中信银行理财协

议下的交易的相关适用百分比率（定义见上市规则）超过5%�但低于25%。因此，该等中信银行理财协议

下的交易按合并计算基准构成本公司的须予披露交易，并须遵守上市规则下的申报及公告规定。

有关本公司、冰箱营销公司及中信银行的资料

本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主要从事冰箱、家用空调、中央空调、冷柜、洗衣机、厨房电器等电器产品的研

发、制造和营销业务。

冰箱营销公司

冰箱营销公司是本公司在中国成立的非全资附属公司。 它主要从事电冰箱、冷柜、洗衣机、生活电器

等家用电器产品的销售及其售后服务、技术服务。

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

之持牌银行，于联交所上市（股份代号：00998)及上海交易所上市（股份代号：601998)。 中信银行之主要

业务是企业和个人银行服务业务，提供资产管理、融资租赁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服务。

该等中信银行理财协议列表

协议名称 协议日期/公告日期 认购方 认购的理财产品

2021中信银行第1份理财协议

2021年5月11日（协议）/

2021年6月18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1中信银行第1项理财产品

2021中信银行第2份理财协议

2021年5月31日（协议）/

2021年6月18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1中信银行第2项理财产品

2021中信银行第3份理财协议

2021年6月9日（协议）/

2021年6月18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1中信银行第3项理财产品

2021中信银行第4份理财协议

2021年6月9日（协议）/

2021年6月18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1中信银行第4项理财产品

2021中信银行第5份理财协议

2021年6月18日（协议）/

2021年6月18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1中信银行第5项理财产品

2021中信银行第6份理财协议

2021年6月18日（协议）/

2021年6月18日（公告）

空调营销公司 2021中信银行第6项理财产品

该等中信银行理财产品（不包括2021中信银行第7项理财产品）总认购金额为人民币1,500,000,

000元（相当于约1,814,574,175港元注2）。

释义

于本公告内，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语定义如下：

「2021中信银行第7份理财协议」 指 冰箱营销公司与中信银行于2021年7月5日就认购2021中信银行第7项理财产品订立的理财协议；

「2021中信银行第7项理财产品」

「空调营销公司」

指

指

根据2021中信银行第7份理财协议认购的理财产品，产品之主要条款概述在本公告内；

本公司附属公司青岛海信空调营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中信银行」

「该等中信银行理财协议」

「该等中信银行理财产品」

指

指

指

指

本公司董事会；

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分行，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的银行；

于本公告内标题为“该等中信银行理财协议列表”一节中列示的中信银行理财协议及2021中信银

行第7份理财协议；

根据该等中信银行理财协议所认购的理财产品；

「本公司」 指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主板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关连人士」 指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涵义；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货币；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聯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中国」

「冰箱营销公司」

指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公司附属公司广东海信冰箱营销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指 人民币，中国法定货币；

「股东」 指 本公司股东；

「工作日」 指 中国法定工作日；及

「%」 指 百分比。

注：

1.�此金额已按0.83297人民币元兑1港元的汇率由人民币元兑换为港元，仅供说明用途。概不表示任

何港元或人民币金额可能已于或可于相关日期按上述汇率或任何其他汇率兑换，甚至可予兑换。

2.�此金额为按本公司日期为2021年6月18日之公告内被使用的汇率由人民币兑换成的港元金额之

总和。 该兑换仅作说明用途，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币金额可能已于或可于相关日期按上述汇率或任

何其他汇率兑换，甚至可予兑换。

承董事会命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段跃斌

中国广东省佛山市，2021年7月5日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执行董事为段跃斌先生、贾少谦先生、林澜先生、代慧忠先生、费立成先生

及夏章抓先生；而本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为马金泉先生、钟耕深先生及张世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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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2021年5月19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5月19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

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86,542,748.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0元 （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46,635,687.00元，本年度不送红股，不转增股本。 在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

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而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

配比例。

2、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186,542,748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2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

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

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5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7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7月1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7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7月14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056 马礼斌

2 02*****839 张开宇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7月2日至登记日：2021年7月13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后，公司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将进行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

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七、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管理部

咨询地址：中山市石岐区海景路1号

咨询联系人：管国华

咨询电话：0760-23633926

传真电话：0760-23631625-853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本次利润分配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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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股东四川铭创合道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 【087】）， 持有公司股份17,34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00%）的股东四川铭创合道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称为“岳阳市铭创商

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铭创商贸” 】计划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60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90%）。

2021年7月5日，公司收到铭创商贸出具的《股东减持计划进展告知函》，其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根

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其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减持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集中竞价

2021年5月24日 16.308 38,500 0.0133%

2021年6月1日 15.577 513,622 0.1777%

2021年6月2日 15.515 4,800 0.0017%

2021年6月3日 15.492 687,200 0.2378%

2021年6月7日 15.536 239,100 0.0827%

2021年6月8日 15.507 52,400 0.0181%

合计 1,535,622 0.5314%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限售股份 - - - -

无限售股份 17,340,000 6.0000% 15,804,378 5.4686%

合计 17,340,000 6.0000% 15,804,378 5.4686%

（注： 上述数值保留4位小数，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

三、其他相关说明

1、铭创商贸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

2、铭创商贸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控制权、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截至2021年7月4日，铭创商贸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

致，减持数量未超过减持计划上限。

四、备查文件

铭创商贸向公司呈交的《股东减持计划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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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V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1）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2021年1月1日-2021年6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100万元–1,500万元 盈利：119.9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16.97%-1,150.4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399元/股–0.0543元/股 盈利：0.0043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去年大幅增加， 主要是由于随着

新冠疫情的有效控制，公司下游矿山工程、基建工程行业的快速复苏，导致客

户需求量增加，民爆器材和爆破服务业务同比去年大幅上升，收入增加，且由

于本年度产量增加，生产成本相应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

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6日


